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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分

别于2012年12月和2013年12月颁布，其中的一项重大变
革是：要求高校至少按月将基建财务数据并入事业财务

大账。新制度在大账中设置了“在建工程”科目，并下设置

“基建工程”明细科目，核算由基建账并入的在建工程成

本。这项规定从根本上改变了高校从前“一个单位、两套

账、两套报表”的不良情况，在改善高校会计信息质量和

完善高校会计制度方面有了里程碑的进步。但在基建并

账如何处理的具体规定中，却存在诸多不符合会计基本

原则和不科学的地方，值得再度商榷。

一、基建账并入学校大账的是新高校会计制度的一

大进步

1. 并账使高校会计核算更加符合会计基本前提和会
计信息质量的要求。高校基建业务核算受传统计划经济

体制下基建投资资金高度集中和单一的投资模式的影

响，被长期人为地与学校账分割。高校基建会计执行《基

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和《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实行

权责发生制，对基本建设资金来源、使用及结余情况进行

独立核算，“专款专用”；高校事业财务收支核算执行《高

等学校财务制度》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主要实行收付

实现制。

高校事业财务和基建财务核算不仅账套分离，而且

长期未被要求进行会计报表合并，年终财务决算通过《高

校财务决算报表》和《固定资产投资决算报表》两套报表

分别报送数据，且两套数据存在重复交叉，内部往来数据

不能简单地相加，导致外部信息使用者和高校内部管理

者长期不能获得完整、统一的财务信息。

从信息披露完整化的角度来说，基建数据并入大账

是高校会计制度的一大进步。

2. 有利于高校加强在多元筹资环境下的资产管理和
负债管理。并账前，高校的资产和负债严重账实不符，大

量投入到基建中的资金无法得到体现。

首先是资产被严重地不完整反映：一方面是由于尚

未竣工的基建项目在事业账的报表中并不反映，只在基

建账中的“建筑安装工程”、“待摊投资”、“设备投资”等科

目中反映，在竣工决算后才转移到事业大账；另一方面是

已交付使用但尚未办理完结竣工决算的基建项目一般不

能办理转固入库手续，仅在基建账中的“交付使用资产”

科目反映。一些基建项目已交付使用但迟迟不办理竣工

决算，不能移交学校资产处统一管理，容易造成资产的流

失和脱离监管。

其次从负债方面来说，目前高校的基建资金来源早

就从单一财政拨款转变为多元化的筹资途径，在高校不

断扩大校区和完善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利用贷款搞基建

是较普遍的现象，BT建设模式也被一些高校选择。如果
学校直接通过基建账户贷款，款项收支都直接通过基建

账户，因而不在事业大账的核算范围，导致基建账上的

“长期借款”不能在大账中反映。

从BT建设模式来说，如果由高校作为业主来选择建
设单位并负责整个建设过程，即采用“施工方与高校结算

——高校与投资方结算”的方式，那么BT建设项目会在
基建账上反映为“在建工程”和“应付工程款”同时增加，

当投资方将投资资金注入时，会反映为“应付工程款”减

少、“长期应付款——投资方”增加。无论在哪个阶段，BT
项目的负债均在大账中得不到及时反映。

基建并入大账后资产和负债实现账实相符，有利于

高校加强对资产的管理和监督，避免资产长期游离于账

外加大流失风险；同时也有利于高校正确评估偿债风险，

杨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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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高校会计制度》的重大变革之一是要求高校在按国家有关规定单独核算基本建设投资的同时，将基

建账相关数据并入单位会计“大账”。关于如何并账，财政部于2014年1月颁布了《新旧高等学校会计制度有关衔接

问题的处理规定》对相关衔接问题做了详细说明，但在具体并账处理方法的规定中却存在诸多不科学、不合理、难操

作的地方。本文对现有并账方法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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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资产负债率并科学进行筹资决策，也有利于投资者

进行投资风险评估做出投资决策。

二、新制度对并账处理的具体说明及解析

例：某大学的2013年12月31基建账的科目余额如下
表所示，其中基建拨款（财政拨款）为同级财政支持的校

内实训基地建设资金，自筹资金拨款主要来源于学费、住

宿费；其他应收款中有2 000 000元为基建账户中为学校
垫付的款项。

按照《衔接规定》中对基建并账的处理规定，做如

下并账分录：借：银行存款 10 000 000，其他应收款
5 000 000，在建工程——基建工程10 400 000，事业基金
3 000 000；贷：应付账款 2 800 000，其他应付款 400 000，
长期借款 3 000 000，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7 200 000，非财政补助结转9 000 000。
合并分录解析如下：

1. 合并分录中“在建工程——基建工程”科目金额为
基建账中的“建筑安装工程投资”、“设备投资”、“待摊投

资”、“预付工程款”四个科目之和。

2. 合并分录中“非流动资金基建——在建工程”贷方
金额为“在建工程”的借方增加额与对应“应付账款”、“其

他应付款”增加额的差额。本次新增的“应付账款”和“其

他应付款”总额为 320万元，即“在建工程”中有 320万元
款项尚未支付，应反映为负债而不形成非流动资产基金，

形成非流动基金720万元（1 040-320）。
3.《衔接规定》中说明：“财政补助结转”金额对应的

是基建账中归属于同级财政补助结转结余的部分，“非财

政补助结转”金额对应的是基建账中归属于非同级财政

补助结转结余的部分。本案例中基建拨款总额为1 920万
元，已实际投资 1 020万元，剩余的 900万元为结转部分。
但是由于无法分清哪些是财政补助结转哪些是非财政补

助结转，为加快财政性资金使用速度，假定首先使用财政

资金，所以剩下的900万元全部计入“非财政补助结转”。
4. 并账分录中“事业基金”为根据《衔接规定》中进行

总调整的部分，即将借贷方的差额借记“事业基金”。

三、《衔接规定》中并账方法的缺陷分析

缺陷一：将“预付工程款”记入“在建工程”不符合科

目性质和经济内涵。

从科目的经济内涵来说，“在建工程”科目核算的是

已实际支出并已形成工程实际成本的支出，而“预付工程

款”科目核算的是预付给建设单位尚未实际形成工程成

本的部分，两者的经济内涵并不相同。从科目的性质来

看，“预付工程款”属于债权性质，而“在建工程”属于有形

资产性质。将“预付工程款”并入“在建工程”已经改变了

原科目的经济内涵和性质，不符合并账原则。

缺陷二：将“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的余额直

接合并，未考虑学校大账和基建账的内部往来，导致资产

负债表数据不实。

高校通常有两种方式进行工程结算款的支付：一种

是资金来源于银行借款和上级或同级财政的直接拨款，

款项收支均不经过大账，直接经基建账户收支；另一种是

资金来源于零余额账户和财政专户返回款，财政出于对

资金监管的考虑，不允许同一个单位不同账户相互转款，

所以这部分款项无法先转到基建账户再从基建账户支

付，只能由国库集中支付系统直接代基建账户代付，这就

会形成基建对学校的其他应付款。

由于基建账户的资金收支通常不受财政的直接管

控，有的学校会利用两套账的分离进行资金的调度，如学

校利用基建账户的资金来垫付学校款项，等学校周转过

来后再还款，这样就会形成基建对学校的其他应收款。按

照现有制度进行直接合并，不剔除内部往来款项，会导致

合并后的资产负债表数据大于实际数据。

缺陷三：“基建拨款”结转结余资金的计算方法未加

说明，容易导致混乱。

对于权益性资金的合并，《衔接规定》中仅提到对“基

建拨款”贷方余额进行分析，然而对于具体的计算方法并

未说明。计算基建拨款结转结余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基建

拨款的总额减去实际已投资额，但在具体计算上有两种

做法：一种是用“基建拨款”余额减去“在建工程”的增加

额，这种方法遵循了基建账按照权责发生制核算的工程

实际成本。另一种是用“基建拨款”余额减去“在建工程”

增加额再加上“在建工程”对应的“应付工程款”和“应付

账款”的增加额，也就是实际已投资额中剔除了尚未支付

的工程款，这种方法尊重了学校大账的收付实现制原则，

即尚未支付的款项不作为支出。

并账的基本原则之一应该是：并账之后的结果应该

和如果基建业务不单独核算，在学校账上统一核算的结

果一样。按照这一原则，并账后应该尊重学校大账的收付

实现制，基建拨款结转结余按照第二种方法来计算更科

学。第一种方法算出的结转结余会小于第二种方法，实际

科 目

建筑安装
工程投资

设备投资

待摊投资

预付工程款

银行存款

其他应收款

借方合计

借方余额

6 900 000

2 500 000

800 000

200 000

10 000 000

5 000 000

25 400 000

科 目

基建拨款
（财政拨款）

基建拨款（自
筹资金拨款）

其他借款

应付工程款

其他应付款

贷方合计

贷方余额

10 000 000

9 200 000

3 000 000

2 800 000

400 000

25 400 000

某大学2013年12月31日科目余额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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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虚增了当年的实际支出，冲减了结转结余。《衔接规定》

中未对结转结余的计算方法做具体说明，容易引起混乱。

缺陷四：“基建拨款”结转结余资金按归属于同级财

政补助和归属于非同级财政补助来区分，在实际操作中

有难度。

在实际工作中，要清楚核算基建拨款中哪些属于财

政补助结转结余、哪些属于非财政补助结转结余是非常

有难度的。比如案例中，同级财政拨款1 000万元，学院自
筹资金920万元共同用于校内某实训基地建设。当基建账
户收到资金时都是借记“银行存款”，不同来源的资金都

已经混为一体，在实际支出时更难以和收入来源相对应，

所以也难以按资金来源来分清楚各自的结转结余。

缺陷五：合并分录中“事业基金”的来源解释不明。

《衔接规定》指出：“按照上述（1）至（11）项中新账科
目的借方合计金额与贷方合计金额的差额，贷记或借记

新账中‘事业基金’科目。”即在确定了其他几个科目的金

额后，借贷方出现的差额全部记入“事业基金”。其并没有

解释借记或者贷记“事业基金”的原因，没有赋予该次合

并“事业基金”的经济内涵。这就可能由于会计人员对其

他科目的金额确定错误而导致“事业基金”科目金额错误。

四、对现有并账规定的修改建议

1. 基建并账前，首先要进行内部往来账款的调整，对
基建账和学校大账中的往来款项进行分析，编制抵消

分录消除重复因素之后再进行并账。如本案例中，应首先

编制抵销分录：借：其他应付款 2 000 000；贷：其他应收
款2 000 000。

2. 重新确定“在建工程”科目的并账方法，将“预付工
程款”并入“预付账款”。新《高校会计制度》中清楚界定：

“在建工程”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已经发生的必要支出，但

尚未完工交付使用的各种建筑和设备安装工程的实际成

本；“预付账款”科目反映的是高校实际预付但尚未结算

的款项。而在《衔接规定》中要求将“预付工程款”并入“在

建工程”，显然“预付工程款”已超出“在建工程”的核算范

围，而“预付工程款”和“预付账款”无论从科目核算内容

还是科目性质来看都更加契合。按照合并后科目的经济

性质不发生改变的原则，应该尊重“预付工程款”科目的

债权经济内涵，将其并入“预付账款”科目。

3.“基建拨款”结转结余的计算要从基建账的权责发
生制转变为学校大账的收付实现制。基建账的核算基础

是权责发生制，工程实际成本里包括已结算但尚未支付

的工程款。学校大账实行收付实现制，只有实际已支付的

部分才会增加学校的真正支出，已结算而尚未支付的应

付款项并不构成实际支出额，应当剔除。建议在《衔接规

定》中说明清楚：基建拨款结转结余等于“基建拨款”余额

减去“在建工程”增加额再加上“在建工程”对应的“应付

工程款”和“应付账款”的增加额。

在本案例中，“在建工程”新增额为 1 020万元，其中
320万为尚未支付的应付款项，按照收付实现制来核算，
应计入支出的部分为700万元，所以权益性资金的结转结
余额为1 220万元（1 920-700）。

4. 权益性科目的并账按划分资金来源的原则来合
并，实在无法划分的，按不同来源的权益资金的比例对已

发生的投资额进行分摊后并账。基建账户权益性资金的

并账要根据“基建拨款”科目贷方余额进行分析：按照归

属于同级财政补助结转结余的部分，贷记新账中“财政补

助结转”、“财政补助结余”科目；按照归属于非同级财政

补助结转的部分，贷记新账中“非财政补助结转”、“非财

政补助结余”科目。实务中确实难以按照资金来源划分支

出的，建议按照不同来源资金所占的比例对已发生投资

额进行分摊。

在本案例中，由于建设项目并未完工不存在结余，权

益资金的结转金额应为 1 220万元（1 920-700），由于无
法对应资金来源划分支出金额，我们按照资金来源的比

例来对结转资金1 220万元进行分摊：归属于财政补助结
转的为 635.42万元（1 220×1 000/1 920），归属于非财政
补助结转的为584.58万元（1 220×920/1 920）。

5. 对合并记入“事业基金”科目的经济内涵进行说
明。①如果已发生的投资额大于权益性资金来源，则说明
财政补助资金和非财政补助资金都已使用完毕，则应将

实际投资额大于资金来源的部分借记“事业基金”。②如
果存在基建账户为学校代垫款项，该款项在学校大账上

本应计入支出，但由于基建代垫没有计入支出，故并账时

应调整冲减学校“事业基金”。③如果存在往年已经完工
项目形成的结余资金，相当于需要调整以前年度的结转

结余，则应该将往年形成的结余部分贷记“事业基金”。

本案例中存在上述第二种情况，基建账户“其他应收

款”中有200万元是为学校代垫的款项，所以应借记“事业
基金”200万元。根据上述建议调整之后，合并分录改为：
借：银行存款 10 000 000，应收账款 3 000 000，预付账款
200 000，在建工程——基建工程 10 200 000，事业基金
2 000 000；贷：长期借款——基建借款 3 000 000，应付账
款 2 800 000，其他应付款 400 000，非流动资产基金——
在建工程 7 000 000，财政补助结转 6 354 200，非财政补
助结转5 845 800。
【注】本文系广西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3年度

广西教育财务管理研究专项课题（编号：2013ZCW039）的
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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